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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26 日 

農輔字第 1010051917 號 

主  旨：預告修正「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部分條文。 
依  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修正依據：「農業發展條例」第六十三條第三項。 
三、 「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會全球資訊網站

（網址：http://www.coa.gov.tw）。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次日起 7 日內陳述意

見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輔導處休閒產業科。 
(二) 地址：臺北市南海路 37 號。 
(三) 電話：(02)2312-4686。 
(四) 傳真：(02)2331-7543。 
(五) 電子郵件：hsia@mail.coa.gov.tw。 

主任委員 陳保基 

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說明 

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五年四月六日修正後，為解決專案輔導休

閒農場合法之必要，於一百年三月二十四日修正本辦法第十六條及第十九條，規定專案輔導休閒

農場申請最後展延之機制，並對休閒農場內各項設施予以總量管制，及放寬休閒農業區內休閒農

場設置門檻等，本次修法為落實「黃金十年－樂活農業」政策，推動休閒農業產業發展，歷經數

次專家學者及跨部會修法會議協商後，擬增訂休閒農業區內得設置農業體驗設施、生態體驗設施

等休閒農業設施及原訂需辦理用地變更之休閒農業設施（如餐飲、展售等設施）其設置面積上限

為休閒農場內農業用地面積之百分之十放寬為百分之二十。爰擬具「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修

正草案，計八條，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 於休閒農業區內增訂農業體驗設施、生態體驗設施、農特產品零售設施等休閒農業設施。

（修正條文第八條） 
二、 將土地完整性表達更周延，並修正水路、道路毗連與否之寬度限制。（修正條文第十條） 
三、 修正籌設休閒農場之不同類別申請人各應檢具之證明文件，及增訂休閒農場申請籌設使用非

自有土地時，應檢附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國有非公用土地同意申請開發證明書。（修正條文第

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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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增訂規範休閒農場處於核准籌設，於尚未取得許可登記證期間前，其經營計畫書辦理變更之

核准程序。（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五、 增訂籌設期限不得逾土地使用同意書效期及換發籌設同意文件之機制。（修正條文第十六

條） 
六、 增訂休閒農場內得設置景觀設施、農特產品調理設施；並將需辦理用地變更之休閒農業設施

（如餐飲、展售等設施）其設置面積上限為休閒農場內農業用地面積之百分之十放寬為百分

之二十，並增列休閒農場農業生產面積至少占休閒農場總面積百分之六十之規定。（修正條

文第十九條） 
七、 增訂取得許可證後之經營計畫書變更之申請與核准程序。（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八、 增訂規範休閒農場廢止許可登記證後，應配合辦理之事項。（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八條 主管機關對休閒農業

區，得予公共建設之協助及輔

導。 
休閒農業區得依規劃設置

下列供公共使用之休閒農業設

施： 
一、安全防護設施。 
二、平面停車場。 
三、涼亭（棚）設施。 
四、眺望設施。 
五、標示解說設施。 
六、衛生設施。 
七、休閒步道。 
八、水土保持設施。 
九、環境保護設施。 
十、景觀設施。 
十一、農業體驗設施。 
十二、生態體驗設施。 
十三、農特產品零售設施。 
十四、 其 他 經 直 轄 市 或 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之

第八條 主管機關對休閒農業

區，得予公共建設之協助及輔

導。 
休閒農業區得依規劃設置

下列供公共使用之休閒農業設

施： 
一、安全防護設施。 
二、平面停車場。 
三、涼亭（棚）設施。 
四、眺望設施。 
五、標示解說設施。 
六、衛生設施。 
七、休閒步道。 
八、水土保持設施。 
九、環境保護設施。 
十、景觀設施。 
十一、 其 他 經 直 轄 市 或 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之

休閒農業設施。 
前項休閒農業設施所需用

地，由鄉（鎮、市、區）公所

一、 現行條文第十九條第一

項第十款、第十一款規

定休閒農場內得設置農

業體驗設施及生態體驗

設施，休閒農業區內為

加強民眾參與農業體

驗，增進環境教育及為

因應環境永續、生態維

護主題日益殷切，爰增

訂第二項第十一款農業

體驗設施，期能提供遊

客體驗農業應用及第二

項第十二款生態體驗設

施，以鼓勵休閒農業區

重視農村生態維護，進

而達教育遊客之功能。

二、 另為利推廣農特產品在

地消費，可於休閒農業

區遊客停駐據點設立農

特產品零售設施，供業

者販售在地的農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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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業設施。 
前項休閒農業設施所需用

地，由鄉（鎮、市、區）公所

或休閒農業區推動組織負責協

調，並取得容許使用及土地所

有權人之土地使用同意書。 

負責協調辦理容許使用及取得

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使用同意

書。 

品，爰於第二項增列第

十三款農特產品零售設

施。現行條文第二項第

十一款款次移至第十四

款，文字未修正。 
三、 修正第三項增訂休閒農

業設施所需土地亦可由

休閒農業區推動組織協

調辦理。 

第十條 設置休閒農場，其農業

用地面積不得低於休閒農場面

積百分之九十，且不得小於

○‧五公頃，並應符合下列規

定： 
一、 休閒農場應以整筆土地面

積提出申請。 
二、 至少應有一條直接通往鄉

級以上道路之聯外道路。 
三、 土地應毗連完整不得分

散。但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不在此限： 
(一) 場內有寬度六公尺以下

水路、道路或寬度六公

尺道路毗連二公尺以下

水路通過，設有安全設

施，無礙休閒活動。 
(二) 於取得休閒農場籌設同

意文件後，因政府公共

建設致場區隔離，設有

安全設施，無礙休閒活

動。 
(三) 位於休閒農業區範圍

內，其申請土地得分散

二處，每處之土地面積

逾○‧一公頃。 

第十條 設置休閒農場，其農業

用地面積不得低於休閒農場面

積百分之九十，且不得小於

○‧五公頃，並應符合下列規

定： 
一、 休閒農場應以整筆土地面

積提出申請。 
二、 至少應有一條直接通往鄉

級以上道路之聯外道路。

三、 土地應完整不得分散。但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

此限： 
(一) 場內有寬度六公尺以下

水路、道路通過，設有

安全設施，無礙休閒活

動。 
(二) 於取得休閒農場籌設同

意文件後，因政府公共

建設致場區隔離，設有

安全設施，無礙休閒活

動。 
(三) 位於休閒農業區範圍

內，其申請土地為二筆

土地以內，且每筆面積

逾○‧一公頃。 
前項第三款第一目及第二

一、 第一項第三款酌修文

字，將土地完整性表達

更周延。另將第一項第

三款第一目所列非毗連

水路、道路寬度不得超

過六公尺，若道路六公

尺毗連二公尺以下之水

路穿越休閒農場者，於

設有安全設施，無礙休

閒活動者，仍得視為土

地完整。 
二、 另現行條文第一項第三

款第三目規定休閒農業

區內得以分散之兩筆土

地申設休閒農場，且每

筆土地面積不得小於

○‧一公頃。由於完整

性土地亦可能具有兩筆

以上土地，易生混淆，

爰酌作文字修正，將兩

筆土地，修正為得分散

二處，每處面積土地面

積需逾○‧一公頃。 
三、 現行條文第二項酌修文

字以資明確表達申設面

積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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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三款第一目及第二

目之水路、道路或公共建設不

計入前項申設面積之計算。 

目之水路、道路或公共建設不

計入前項面積之計算。 

第十三條 申請籌設休閒農場，

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列文

件： 
一、 申請人為具中華民國國籍

之自然人者，應檢附身分

證明文件；申請人為法人

者，應檢附負責人身分證

明文件及法人設立登記文

件。 
二、 經營計畫書 
三、 各項休閒農業設施所在分

區及分期設施計畫表。 
四、 地理位置及相關計畫示意

圖。 
五、基地現況使用及範圍圖。 
六、分期規劃構想配置圖。 
七、土地登記簿謄本。 
八、地籍圖謄本。 
九、 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國有非

公用土地同意申請開發證

明書。但土地為申請人單

獨所有者，免附。 
十、土地使用清冊。 

申請籌設休閒農場之法

人，以農業發展條例第三條第

七款至第九款所稱之農民團

體、農業企業機構、農業試驗

研究機構，及其他有經營實績

之農業相關團體為限。 
申請籌設休閒農場面積未

滿十公頃者，依前項規定檢具

文件各一式十份，申請籌設休

第十三條 申請籌設休閒農場，

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書

件： 
一、經營計畫書。 
二、農場土地使用清冊。 

前項經營計畫書所列之休

閒農業設施，得依需要規劃分

期興建，並敘明各期施工內容

及時程。 
第一項申請書、經營計畫

書之格式及經營計畫書審查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一、 修正第一項，增訂第一

款申請籌設休閒農場之

自然人申請人及法人申

請人，各應檢具之證明

文件。 
二、 規範法人申請人之種

類，爰於第二項增訂申

請人為法人者包括農民

團體、農業企業機構、

農業試驗研究機構及其

他有經營實績之農業相

關團體（如學會、協會

等），以資明確。 
三、 增列第三項，規定申請

籌設休閒農場面積不同

者，應檢具不同份數之

文件。 
四、 現行條文第二項移列第

四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五、 現行條文第三項移列第

五項，文字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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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農場面積十公頃以上者，檢

具文件各一式二十份。 
經營計畫書所列之休閒農

業設施，得依需要規劃分期興

建，並敘明各期施工內容及時

程。 
第一項申請書、經營計畫

書之格式及經營計畫書審查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十四條 申請籌設休閒農場，

申請面積未滿十公頃者，由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農業

單位會同相關單位審查符合規

定後，核發休閒農場籌設同意

文件；申請面積在十公頃以上

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審查後，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發休閒農場籌設同意文

件。 
經主管機關准予籌設之休

閒農場，於尚未取得許可登記

證前，其經營計畫書內容、面

積範圍變更事項，應依下列程

序申請核准： 
一、 申請籌設面積未滿十公

頃，其經營計畫書內容變

更且面積仍未滿十公頃

者，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農業單位會同相

關單位審查符合規定後核

准之。 
二、 申請籌設面積為十公頃以

上，或變更後申請籌設面

積為十公頃以上者，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十四條 申請籌設休閒農場，

申請面積未滿十公頃者，由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農業

單位會同相關單位審查符合規

定後，核發休閒農場籌設同意

文件；申請面積在十公頃以上

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審查後，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發休閒農場籌設同意文

件。 
經營計畫書定有分期興建

者，得依核准之分期興建時

程，於各分期設施完成後，申

請核發或換發許可登記證。 

一、 為釐清申請設立休閒農

場其核准籌設期間及取

得許可登記證後二階

段，有關經營計畫書內

容、面積範圍變更事項

之不同核准程序，爰增

列第二項，規範休閒農

場處於核准籌設，尚未

取得許可登記證期間

前，其核准程序。 
二、 現行條文第二項移列為

第三項，文字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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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後，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准之。 
經營計畫書定有分期興建

者，得依核准之分期興建時

程，於各分期設施完成後，申

請核發或換發許可登記證。 

第十六條 休閒農場自核發籌設

同意文件之日起，至取得休閒

農場許可登記證之期間，最長

以四年為限。休閒農場土地非

為申請人單獨所有者，籌設期

限不得逾土地使用同意書之效

期。籌設期間重新取得土地使

用同意書，得申請換發籌設同

意文件，其籌設期限，最長仍

不得逾四年。 
休閒農場涉及研提興辦事

業計畫，其籌設期間屆滿仍未

取得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而有

正當理由者，得於期限屆滿前

三個月內，報經當地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轉請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展延；每次展延期

限為二年，並以二次為限。但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

限： 
一、 因政府公共建設需求，且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

認定屬不可抗拒因素，致

無法於期限內完成籌設

者，得申請第三次展延。 
二、 已列入中央主管機關專案

輔導，且興辦事業計畫經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核准者，得申請第三次

第十六條 休閒農場之住宿、餐

飲、自產農產品加工（釀造）

廠、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

（售）及教育解說中心等相關

設施及營業項目，依法令應辦

理許可、登記者，於辦妥許

可、登記後，始得營業。 
休閒農場自核發籌設同意

文件之日起，至取得休閒農場

許可登記證之期間以四年為

限。 
休閒農場涉及研提興辦事

業計畫，其籌設期間屆滿仍未

取得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而有

正當理由者，得於期限屆滿前

三個月內，報經當地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轉請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展延；每次展延期

限為二年，並以二次為限。但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

限： 
一、 因政府公共建設需求，且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

認定屬不可抗拒因素，致

無法於期限內完成籌設

者，得展延三次。 
二、 已列入中央主管機關專案

輔導，且興辦事業計畫經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一、 現行條文第一項項次移

至第五項，文字未修

正。 
二、 配合第十三條第一項增

列休閒農場土地非屬申

請人所有者應檢附土地

使用同意書，並為規範

籌設同意文件期限應與

土地使用同意書效期有

所勾稽，爰修正第二

項，增列籌設期限不得

逾土地使用同意書效期

及換發籌設同意文件之

機制等文字，項次並遞

移至第一項。 
三、 第三項項次遞移至第二

項，另原列休閒農場因

故無法於籌設期限內完

成籌設者，得展延三次

之規定，係指得申請第

三次展延。為避免誤解

為尚有三次申請展延之

機會，爰酌修文字，以

資明確。 
四、 第四項項次遞移至第三

項，文字未修正。 
五、 第五項項次遞移至第四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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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第三次展延期限屆

滿前三個月內，全場內有

依現行建築法規無法取得

合法文件之既存設施，均

已拆除或取得拆除執照，

且其餘設施皆已取得建築

執照者，得申請最後展

延。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受理前項第二款最後展延之

申請，應邀集建築、消防主管

機關（單位）與專家學者等組

成專案小組就各項設施估算合

理工期及取得使用執照所需期

間，並定其查核時點，敘明具

體理由後，轉請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展延，並定其最後展延期

限，其期限最長不得超過四

年。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查

核時點，查核各項設施進度；

經查核有設施未依核定進度完

成者，得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

核准其最後展延期限，並依第

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辦理。 
休閒農場之住宿、餐飲、

自產農產品加工（釀造）廠、

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售）

及教育解說中心等相關設施及

營業項目，依法令應辦理許

可、登記者，於辦妥許可、登

記後，始得營業。 

關核准者，得展延三次；

第三次展延期限屆滿前三

個月內，全場內有依現行

建築法規無法取得合法文

件之既存設施，均已拆除

或取得拆除執照，且其餘

設施皆已取得建築執照

者，得申請最後展延。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受理前項第二款最後展延之

申請，應邀集建築、消防主管

機關（單位）與專家學者等組

成專案小組就各項設施估算合

理工期及取得使用執照所需期

間，並定其查核時點，敘明具

體理由後，轉請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展延，並定其最後展延期

限，其期限最長不得超過四

年。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查

核時點，查核各項設施進度；

經查核有設施未依核定進度完

成者，得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

核准其最後展延期限，並依第

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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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休閒農場得設置下列

休閒農業設施： 
一、住宿設施。 
二、餐飲設施。 
三、 自產農產品加工（釀造）

廠。 
四、 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

（售）及教育解說中心。 

五、門票收費設施。 
六、警衛設施。 
七、涼亭（棚）設施。 
八、眺望設施。 
九、衛生設施。 
十、農業體驗設施 
十一、生態體驗設施。 
十二、安全防護設施。 
十三、平面停車場。 
十四、標示解說設施。 
十五、露營設施。 
十六、休閒步道。 
十七、水土保持設施。 
十八、環境保護設施。 
十九、農路。 
二十、景觀設施。 
二十一、農特產品調理設施。 
二十二、其 他 經 直 轄 市 或 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

之休閒農業設施。 
休閒農場土地，除依法得

容許使用外，農業用地面積符

合下列規定者，得設置前項第

一款至第四款之設施，並依規

定辦理土地變更或核准使用： 
一、 位於非山坡地土地面積在

一公頃以上。 

第十九條 休閒農場得設置下列

休閒農業設施： 
一、住宿設施。 
二、餐飲設施。 
三、 自產農產品加工（釀造）

廠。 
四、 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

（售）及教育解說中心。

五、門票收費設施。 
六、警衛設施。 
七、涼亭（棚）設施。 
八、眺望設施。 
九、衛生設施。 
十、農業體驗設施 
十一、生態體驗設施。 
十二、安全防護設施。 
十三、平面停車場。 
十四、標示解說設施。 
十五、露營設施。 
十六、休閒步道。 
十七、水土保持設施。 
十八、環境保護設施。 
十九、農路。 
二十、 其 他 經 直 轄 市 或 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之

休閒農業設施。 
休閒農場土地，除依法得

容許使用外，農業用地面積符

合下列規定者，得設置前項第

一款至第四款之設施，並依規

定辦理土地變更或核准使用：

一、 位於非山坡地土地面積在

一公頃以上。 
二、 位於山坡地之都市土地在

一公頃以上或非都市土地

一、 為利業者改善休閒農場

景觀如設置景觀造景、

庭園造景、噴水池、植

栽人工草皮等，爰於本

條第一項增列第二十款

景觀設施， 
二、 為推動農業旅遊國際

化，推廣農村料理，有

效促進休閒農業發展及

休閒農場永續經營爰於

第一項增列第二十一款

農特產品調理設施。現

行條文第一項第二十款

款次移至第二十二款，

文字未修正。 
三、 為確保休閒農場具備農

業經營型態，並兼顧業

者籌設休閒農場場內各

項設施之規劃，現行條

文第三項休閒農業設施

總面積不得超過休閒農

場內農業用地面積百分

之十修正為百分二十，

並將第五項需辦理容許

使用之休閒農業設施總

面積不得超過休閒農場

內農業用地面積百分之

十條文予以刪除。 
四、 另第七項明定休閒農場

內非農業用地面積、農

舍及農業用地內各項設

施之面積合計不得超過

休閒農場總面積百分之

四十，亦即休閒農場農

業生產經營面積至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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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位於山坡地之都市土地在

一公頃以上或非都市土地

面積達十公頃以上。 
前項設施總面積不得超過

休閒農場內農業用地面積百分

之二十，並以二公頃為限；休

閒農場總面積超過二百公頃

者，得以五公頃為限。 
第二項設置休閒農場土地

範圍包括山坡地與非山坡地

時，其設置面積依山坡地基準

計算；土地範圍包括都市土地

與非都市土地時，其設置面積

依非都市土地基準計算。土地

範圍部分包括國家公園土地

者，依國家公園計畫管制之。 
第一項第五款至第二十二

款之休閒農業設施依規定應辦

理容許使用。 
申請休閒農業設施容許使

用之審查事項，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休閒農場內農業生產經營

面積至少佔休閒農場總面積百

分之六十，休閒農場內非農業

用地面積、農舍及農業用地內

各項設施之面積合計不得超過

休閒農場總面積百分之四十。

但符合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

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八條第

二項第三款所定設施項目者，

不列入計算。 

面積達十公頃以上。 
前項設施總面積不得超過

休閒農場內農業用地面積百分

之十，並以二公頃為限；休閒

農場總面積超過二百公頃者，

得以五公頃為限。 
第二項設置休閒農場土地

範圍包括山坡地與非山坡地

時，其設置面積依山坡地基準

計算；土地範圍包括都市土地

與非都市土地時，其設置面積

依非都市土地基準計算。土地

範圍部分包括國家公園土地

者，依國家公園計畫管制之。

第一項第五款至第二十款

之休閒農業設施依規定應辦理

容許使用，其總面積不得超過

休閒農場內農業用地面積百分

之十。但水土保持設施、環境

保護設施及農路等面積不列入

計算。 
申請休閒農業設施容許使

用之審查事項，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休閒農場內非農業用地面

積、農舍及農業用地內各項設

施之面積合計不得超過休閒農

場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但符合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

使用審查辦法第八條第二項第

三款所定設施項目者，不列入

計算。 

全場百分之六十，爰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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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休閒農場之名稱、

負責人、經營項目變更或有停

業、復業之情形，除特殊情況

外，應於事前報經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

機關辦理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

之變更或核准。申請停業者，

並應繳交許可登記證。 
已取得許可登記證之休閒

農場，經營計畫書內容、面積

範 圍 變 更 應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管機

關核准。 
休閒農場停業期間，最長

不得超過一年，其有正當理由

者，得於停業期限屆滿前十五

日內提出申請展延一次，並以

一年為限。 
休閒農場停業期限屆滿前

十 五 日 內 得 向 直 轄 市 或 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復業。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

審核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發

變更後之休閒農場許可登記

證。 
未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

報准停業或未依前項規定於停

業期限屆滿申請復業者，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報中

央主管機關廢止其休閒農場許

可登記證。 
休閒農場結束營業，其負

責人應於事實發生日起一個月

內，報經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轉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

第二十二條 休閒農場之名稱、

負責人、經營項目變更或有停

業、復業之情形，除特殊情況

外，應於事前報經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

機關辦理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

之變更或核准。 
休閒農場之經營計畫書內

容、面積範圍變更者，應依第

十四條第一項所定程序申請核

准。 
休閒農場擬停業一個月以

上者，應於停業前報經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停

業。 
前項停業期間，最長不得

超過一年，其有正當理由者，

得於停業期限屆滿前十五日內

提出申請展延一次，並以一年

為限。 
休閒農場停業期限屆滿前

十 五 日 內 得 向 直 轄 市 或 縣

（市）主管機關申報復業。 
未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

報准停業或未依前項規定於停

業期限屆滿申請復業者，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報中

央主管機關廢止其休閒農場許

可登記證。 
休閒農場結束營業，其負

責人應於事實發生日起一個月

內，報經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轉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

其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 

一、 現行條文第一項及第三

項均有明訂休閒農場停

業申請程序，為予明確

釐清，爰刪除第三項，

並於第一項增訂申請停

業者，並應繳交許可登

記證予主管機關。 
二、 第二項「應依第十四條

第一項所定程序申請核

准」之規定，易誤解為

經營計畫書變更審查

後，需重新核發同意籌

設文件，並為釐清取得

許可登記證後之經營計

畫書變更申請程序，爰

修正第二項規定。 
三、 第四項、第五項項次遞

移至第三項、第四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 第六項、第七項項次遞

移至第五項、第六項，

文字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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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 

第二十四條 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對已准予籌設或核發

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應會

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期或

不定期檢查；其有違反本辦法

規定者，應責令限期改善。屆

期不改善者，依其相關法令處

置。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

得依相關法令停止其一部或全

部之使用。 
休閒農場有農業發展條例

第七十一條所定情形，情節重

大者，並得由中央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廢止其休閒

農場籌設同意文件或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登記

證。 
已取得許可證之休閒農場

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許可登記

證 者 ， 中 央 或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應一併廢止其

籌設同意文件、容許使用及興

辦事業計畫書，並通知主管建

築機關及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處理。 
經主管機關核發許可登記

證之休閒農場依法興建之農

舍，得依民宿管理辦法之規定

申請經營民宿。 

第二十四條 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對已准予籌設或核發

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應會

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期或

不定期檢查；其有違反本辦法

規定者，應責令限期改善。屆

期不改善者，依其相關法令處

置。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

得依相關法令停止其一部或全

部之使用。 
休閒農場有農業發展條例

第七十一條所定情形，情節重

大者，並得由中央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廢止其休閒

農場籌設同意文件或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登記

證。 
經主管機關核發許可登記

證之休閒農場依法興建之農

舍，得依民宿管理辦法之規定

申請經營民宿。 

 

一、 為有效管理遭廢止許可

登記證之休閒農場，避

免其場內原已核定之地

上物持續違法營運，增

訂第三項，規範已取得

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

因違反規定經中央主管

機關廢止許可登記證

者，中央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一併

廢止其籌設同意文件、

容許使用及興辦事業計

畫書。並應通知建管、

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主

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處

理。 
二、 現行條文第三項移至第

四項，文字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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